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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性骚扰相关案例，而这种侵权行为在具有权利从属关系的工作场所

尤为明显。性骚扰行为人向受害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是毋庸置疑的。那作为对工作场所具有管理权控制

权的用人单位应承担何种责任，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职场性骚扰中用人单位不应承担替代责任、不应承

担连带责任，应承担防止性骚扰行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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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s related to sexual harassment in China’s judicial prac-
tice, and this kind of infringement is especially obvious in the workplace with a right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erpetrator of sexual harassment bears direct tort liability 
to the victim. What responsibility should the employer, which has the management right and con-
trol over the workplace, bea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employer should not bear 
the vicarious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bear the joint responsibility, and should bear the respon-
sibility to prevent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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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性骚扰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性骚扰发生的场所也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包括但不限于学校、

工作单位、家庭、公共交通工具等。其中受职权关系、从属关系以及工作环境的影响，发生在工作场所

中的性骚扰往往给受害人及社会带来更深的影响。性骚扰并未达到强奸或强制猥亵的严重程度，因此容

易被用人单位所忽视。事实上由于行为人与受害者存在不对等的权利关系，面对此种侵害缺乏反抗抵御

的能力及勇气，并且在遭受侵害后也更难获得社会支持，甚至会受到工作上的威胁，因此他们更多选择

隐忍或逃避。前段时间文化名人史航被多人指控性骚扰一时间冲上热搜，当事人称她们都是史航的工作

人员或合作方，她们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遭到了史航的言语和肢体上的性骚扰 1。受害者们也是考虑到

反抗带来的工作利益亏损，选择了隐忍，但最终受不了内心人格尊严受损的痛苦，将此事件曝光出来。

这类职场性骚扰事件是常见的，这则报道或多或少引起了职场人在工作中的共鸣。反性骚扰条文《民法

典》第 1010 条第一款确定了行为人的直接侵权责任，《民法典》第 1010 条第 2 款只确立了单位有防治

性骚扰的法定义务，但却未对用人单位违反该法定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做详细规定。明确用人单位是否对

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以及一些责任认定的误区。既能帮助职场人意识并

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为我国职场性骚扰法律法规建设提供一定的意见。 

2. 职场性骚扰概述 

2.1. 职场性骚扰的内涵 

性骚扰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学家林·法利和其他共同研究职场女性问题的学者在

1974 年提出的，法利在康奈尔大学的课堂上，将女职员为了躲避雇主提出的非分性要求而离职这一现象，

称为“性骚扰”[1]。当时正值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在职场中逐渐觉醒，展开

了对职场非分性要求说不的高潮。1987 年，林·法利所著的《性勒索：职场女性遭遇的性骚扰》一书中

正式对性骚扰进行了定义，并且为受害者提供了应对性侵犯、收集证据和通过法律手段寻求救济的办法

[1]。美国激进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又发表了关于性骚扰的著作与学说，凯瑟琳·麦金农强调

性骚扰是女性在职场中处于弱势的根源，性骚扰应被界定为是一种女性在职场中居于权力弱势而受到的

一种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工具[2]。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将性骚扰定义为：“例如像身体接触和

接近、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评论、文字或者动作，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性相关行为。”在法国认为职场性

骚扰的受害者主要为女性，她们常常由于工作关系而遭受到老板或同事的侮辱，这些侮辱一类为语言上

的调戏冒犯，一类为肢体上的动手动脚[3]。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给职场性骚扰下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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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的接近、性挑逗，以及其它色情言语或身体的侵扰行为，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受害者的就业，

并在工作或工作环境中造成不合理的干扰，导致胁迫、敌意或敌意”[4]这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一个

定义。 
我国法律目前并没有对性骚扰下明确的定义，学者们也各执一词。按照通常认知来看，职场性骚扰 = 

工作场所 + 性骚扰，即在工作场所中所遭遇的令人不适的性关注或性指向。轻则语言或目光上不怀好意

的挑逗，重则强行触摸胸部、臀部、生殖器官等私密部位[1]。 

2.2. 职场性骚扰的类型 

凯瑟琳·麦金农所著的《职业女性的性骚扰》中按利益损失程度将不同类型的性骚扰归纳为交换利

益型工作场所性骚扰与敌意环境型工作场所性骚扰。这种职场性骚扰分类被美国司法实践及世界各国或

地区的性骚扰立法与司法实践所采用[5]。 

2.2.1. 交换利益型工作场所性骚扰 
交换利益型工作场所性骚扰是指女职工在工作场所中对违背妇女意愿的性言语或性暗示动作表示拒

绝，而使该女性职工受到减薪、降级甚至解雇等损害利益。交换利益型工作场所性骚扰包含着两个行为，

一是性骚扰行为，二是女职工不接受性骚扰行为带来的有形工作利益减损。如果拒绝性骚扰但未遭受真

正的有形工作利益减损，则不属于交换利益性骚扰，可以根据其他条件判断是否构成敌意环境型性骚扰

[5]。交换型性骚扰的实质是行为人迫使受害人在实际工作利益受损与性服从之间做出选择[6]。 

2.2.2. 敌意环境型工作场所性骚扰 
敌意环境型工作场所性骚扰相较于交换利益型工作场所性骚扰，是更隐晦且常见的。它是指在工作

场所中，违反女性劳动者意愿的不受欢迎的性言语或性行为，使女性劳动者在工作环境中感到不开心，

使之处于极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能力在该环境下减弱或者无法发挥。敌意环境型性骚扰的实质是

受害者在不至于侵害人身安全的恶劣工作环境下造成心理或情感创伤[6]。这种工作环境不一定会带来直

接经济利益的损失，但是会影响受害者的正常工作生活。 

2.3. 职场性骚扰的特征 

行为人与受害者具有职场关系，例如上司与下属之间、共事员工之间、员工与客户之间。行为通常

发生在相对封闭且隐蔽的工作场所，如卫生间、休息室、不得擅自进入的办公室等。行为受害人通常选

择隐忍，导致性骚扰发生次数频繁且变本加厉。行为具有危害性，造成受害者精神痛苦、工作效率低下

和工作环境恶化[7]。 

3. 我国用人单位性骚扰防治义务来源 

2005 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将“性骚扰”写进法律，并规定了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受害

妇女有权向所在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虽然未提到单位的性骚扰防治义务，但是具有开设先河的重要意

义。2012 年，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殊规定》要求用人单位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二者都为

《民法典》中用人单位性骚扰防治义务相关条款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民法典》第 1010 第 2 款是《民法典》第 1010 第 1 款的附随条款，为用人单位创设了积极的性骚

扰防治义务，这是用人单位负有性骚扰防治义务的法律依据。该法律的设立主要是考虑到相较于在其他

场合发生的性骚扰，在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发生的性骚扰中，潜在性骚扰实施者的能力往往处于强

势地位，职场性骚扰被视为是性骚扰与权力滥用的耦合。这种性骚扰行为会与雇主和雇主给予雇员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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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密切相关。结果企业有责任管理他们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调整，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他们的权利也

受到限制。 
用人单位的反性骚扰义务事实上是一种保护义务，用人单位需要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职场性骚扰行

为，保护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中免受人身权利侵害。这是用人单位承担的直接责任。一方面，这种

保护义务不只是在预防或惩罚方面存在，而是以综合和全面的方式建立一个尽可能稳定的机制，因此也

被描述成是“机制性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虽并非性骚扰过程中的直接当事人，此种义务的设立使

用人单位真正成为性骚扰防治进程中的关键参与者[8]。在许多情况下，没有直接参与的用人单位有义务

采取积极措施，并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4. 用人单位侵权责任追究 

用人单位的责任追究可主要分为职场保护主义与私权保护主义。职场保护主义将员工免于性骚扰视

为雇员的一种工作权利，因此应当通过劳动就业法、反歧视法等法律进行规制，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但并未充分保障雇员的此种权利[9]。私权保护主义认为性骚扰是对自然人格尊严的侵犯，因此应当通过

侵权责任、民事权利等民法制度对性骚扰进行惩戒，追究行为人与用人单位的民事侵权责任，此种模式

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该模式也是更符合我国法律认知习惯的。按照不同的性骚扰类型(利益交换型工作场

所性骚扰与敌意环境型工作场所性骚扰)并且根据不同的归责原则进行私权保护是普遍认同的观点。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认为——雇员在构成表见代理或代理关系的存在有助于代理人完成侵权行为时，雇

主须对雇员实施的故意侵权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拒绝性骚扰带来了有形工作利益的减损会

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严格替代责任。这在司法实践中就促使原告以遭受利益交换性骚扰起诉，这给用人单

位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一分类概念的引入，反而增加了用人单位责任认定问题的复杂性。 

4.1. 用人单位不应承担替代责任 

夏利民、郭辉、李研等学者倾向于主张用人单位应承担职场交换利益性骚扰行为的无过错替代责任

[10] [11]，原因是交换利益性骚扰是可以对受害人的一些实际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利益进行处分的。一般认

为能拥有这种处分权的属于在用人单位处于中高层管理者地位的，地位较高且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这种

处分是一定会涉及用人单位赋予行为人的权利并且还要经过用人单位的正式批准。行为人与用人单位之

间是存在代理与被代理的法律关系，用人单位作为被代理人，理应承担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替

代责任[12]。但本文认为在交换利益性骚扰中用人单位不应盲目承担替代责任，因为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

的发生，是因为行为人私欲所致，不可能是出于用人单位的授权，所以行为人的性骚扰行为是个人行为

而非被代理授权的职务行为。即使交换利益性骚扰行为存在行为人利用公司给予的执行任务机会或便利

条件，但这属于超越权限代理，用人单位无法事先预知正常的执行工作任务中会出现性骚扰行为，行为

不可能与公司要求的执行任务之间存在关联性。在敌意环境性骚扰中，受害者并没有遭受有形的工作利

益损失，加害者可能是领导、同事、客户等，加害者并未使用职务上的权利。用人单位就更无须承担替

代责任，但用人单位须承担在性骚扰事件处理中未尽到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 

4.2. 用人单位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两个以上的主体要承担连带责任应当构成共同侵权或者法律另有规定，职场性骚扰不属于法律上的

另有规定，那按照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判定：用人单位与行为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共同故意，性骚扰行为

主观上一定是故意的，所以用人单位与行为人之间更不可能是共同过失。因此用人单位与行为人未构成

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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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人单位应承担防止性骚扰行为责任 

用人单位应为雇员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是一种危险

防免义务[13]。因为用人单位的活动如果创设或升高危险，就应该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控制或降低危险，

违反该义务使他人损害，就需要对该损害承担责任[14]。的该义务表现为：预防义务，用人单位应制定规

章制度明令禁止性骚扰的发生，规定出性骚扰行为有强烈的惩罚措施给行为人合理的预期，在工作场所

建立一些安全设施以减少性骚扰发生可能；制止义务，对正在进行的性骚扰行为要及时制止，尽可能避

免性骚扰行为影响的扩大，建立公平公正的投诉机制、调查机制积极处理性骚扰事件；救济义务，对受

害者的信息进行保护，帮助受害者收集证据，保护受害者遭受行为人二次伤害。如果受害人遭受不当指

控，用人单位应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其名誉权，将伤害降到最低。 
如果用人单位对在预防、制止、救济任一阶段不作为或者未经到合理完善的义务，导致受害者的有

形工作利益或无形工作利益的减损，用人单位应当为自己的性骚扰行为防治不力承担侵权责任。 

4.4. 用人单位责任认定的困境 

用人单位在职场性骚扰的防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用人单位如果要设置一些事前反性骚扰的

措施就会花费一定的风险预防成本，而这些成本大多数企业是不愿意投入。在侵害发生后，相较于公权

力机关，用人单位作为工作场所的控制者、管理者。是最接近和了解行为人与受害人的，是更容易了解

案情的真实经过。但是事后用人单位往往怠于履行及时救济的义务，导致伤害的扩大。 
在实践中要认定用人单位未尽到性骚扰防治义务还是很困难的，无法仅对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的行

为追究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将用人单位的防治义务独立为承扣侵权责任的基础，侵权责任的成立也仍

然还需要依赖现实化的性骚扰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而无法做到将两者完全分离开来。而且即使用人单

位提出赔偿要求，这个赔偿数额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性骚扰从本质上是对个人人格权的侵犯，受害者

所遭受的心理伤害要比经济上的损失更大。然而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是实践中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即

使在法庭的救助后，最后要支付的赔偿数额也比较小。 

5. 结语 

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行为，特别是职场中的性骚扰行为造成的影响是更加恶劣的。根据《民

法典》1010 条第 2 款规定，用人单位对职场性骚扰具有防治义务，防治义务体现在预防、制止、救济上，

任一阶段未采取合理的措施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责任要与直接行为人责任区分开，用人单位既不

承担替代责任，也不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运用到司法实践中还要考虑具体情况和赔偿问题，因此想

要解决用人单位的责任认定与赔偿问题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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